市城市管理委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

年度报告
2023年，市城市管理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依法行政，建设法治城管。

一、主要举措成效
（1）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

1.深入学习，培育法治思维。一方面抓住关键少数。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法10余次，涵盖习近平法治思想、宪法、《天津市法治宣传教育条例》、行政复议法、党章等内容。委主要负责同志结合城市管理工作实际讲授法治课，宣讲习近平法治思想。另一方面日常学与集中学并举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日常学法范畴、党支部学习内容，提拔干部任前考法学、干部培训重点学。开展专题学习和考试。
2.积极宣传，营造法治氛围。发挥城市管理职能优势，在宪法宣传周期间，在民园广场、东站等重点路段播放宪法宣传挂图。利用官网、官微、公众号宣传主阵地，转发、发布习近平法治思想新闻报道、法治建设成果等内容100余条，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
（二）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

1.优化城市管理领域营商环境。一是全面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。持续推进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工作，切实落实标准化要求。二是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，优化场景审批服务。今年创新性采取市区两级联动审批，通过线下一次进件、线上分类审批的方式，让申请人在24小时内分别取得市区两级部门制发的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受到企业赞誉。三是打造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。与企业共同研究制定市城市管理委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措施，实现供气企业用气报装时限的有效压缩。

2.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。一是完成立法任务。完成2023-2027年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立法项目申报工作，对标市委“十项行动”，制定《市城市管理委立法项目计划书》。修订印发《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行政应诉工作规定》等文件，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。全年审核行政规范性文件4件，合同10件，信息公开答复43件，进一步防范法律风险。二是完善执法依据。制定印发《天津市城市管理系统综合行政执法现场处置与执法规范》等4部行政执法配套制度，编制1部城市管理方面法律法规制度文件汇编和1套常用执法事项执法流程及案卷模版手册，形成20余部制度文件规范体系，精准指导办案人员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提高依法履职能力。
3.依法全面履行供热燃气、园林绿化等职能。一是落实“十项行动”，聚焦中心城区更新提升。全力打造城市夜景“名片”，修复完成海河沿线、奥体中心、金湾广场等184处夜景灯光，建设提升改造金茂府、天开园等多处夜景灯光设施，打造夜间“城市会客厅”。二是推动民心工程，聚焦服务保障民生。持续推动城市供热“冬病夏治”，打造“植物园链”，新梅江公园（南段）和柳林公园（一期）建成开放，动物园与水上公园西侧生态公共廊道、56个口袋公园如期完工，增建城市停车泊位4007个，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4.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一是推动跨领域执法。与北京市、河北省城市管理部门积极合作、科学谋划，共同制定《京津冀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协作框架协议》，召开框架协议签订仪式暨第一次联席会议，强化区域执法协作，推动有力打击跨省违法行为。二是加强燃气、废弃汽车等重点领域执法。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，重点聚焦压实燃气经营企业责任、保护燃气地下管线设施、严查瓶装燃气违法行为等工作任务，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和频次，全力保障城市燃气运行秩序。开展废弃汽车专项执法整治行动，推动16个区圆满完成废弃汽车专项执法整治行动各项工作任务，实现全市建成区内废弃汽车动态清零既定目标。对东丽区首例通过法院判决认定废弃汽车为“无主财产”并收归国有的典型做法进行宣传推广。三是推行包容审慎执法监管。出台《天津市城市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事项清单》，对市场主体少用、慎用行政强制措施。今年对某燃气企业的违法行为，依法予以免罚，同时精准帮扶企业整改，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。

二、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

委主要负责同志切实履行推进法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一方面落实“亲自部署、亲自过问、亲自协调、亲自督办”要求。全年召开党组会、办公会、专题会10余次，研究部署推动全面依法治市绩效考核、法治督察、普法履职评议等法治建设重大任务。另一方面深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。以学习宣传贯彻《天津市法治宣传教育条例》为主线，以普法履职评议工作为抓手，带头尊法学法，确保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落实见效。同时，运用法治方式推动工作、化解矛盾。在推动委属企事业单位改革中，以深入调研的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、政策规定为准绳，制定“一人一策”的安置方案，确保改革工作合规合法、安全稳定。在信访工作中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成功化解一件十余年的信访积案，成为运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的典范。
三、存在问题

一是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够深入。主要表现在学习宣传次数多，实效不理想，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法治本领有待加强。二是依法行政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。主要表现在重大行政决策制度落实不严格、对基层监督指导不到位，执法人员法治水平有待提升。

四、明年计划开展的重点工作

市城市管理委将聚焦人民群众需求，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有力实施“十项行动”，坚守城市运行安全底线，以法治城管助力法治天津建设。第一，加强对法治建设的组织领导。抓住关键少数，压实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把法治建设与城市管理事业同部署、同推进。第二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。持续学习宣传贯彻《天津市法治宣传教育条例》，加大法治培训力度，发挥职能优势提升普法覆盖面。第三，依法全面履行各项职能。推动供热、燃气、停车等民生工程，着力建设“一环十一园”植物园链，做好冬季清融雪、重大活动保障等环境卫生清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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